
◇聊城市人才公寓建设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摘要)
◇聊城市高端引才示范基地和重点单位奖励扶持办法(试行)(摘要)
◇聊城市鼓励社会力量引进人才资助实施细则(试行)(摘要)

“智汇水城——— 聊城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引进政策专题宣传”之四：

一、人才公寓建设

和使用管理.

第七条：人才公寓房源通过
政府配建、购买、长期租赁等方式
筹集。

(一)政府配建。以聊城市规
划建成区范围内新建商品住房、
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项目
中，在完成配建保障性住房的指
标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配建人
才公寓为主。也可以相对集中建
设。

(二)用人单位自建。大专院
校、科研机构以及用工规模较大
或引进人才较多的企事业单位，
可在政府规划的人才公寓建设用
地上，按照相关要求自行建设。

(三)保障性住房划转。聊城
市规划建成区范围内已配建但未
交付使用的配建保障性住房，未
列入国家和省保障性住房计划任
务，并且使用面积大于100平方米
的保障性住房，按照需求，将一定
比例划转为人才公寓。

(四)市场化运作。政府可以
根据需求依法通过公开竞争方式
在市场购买和长期租赁符合人才
公寓条件的存量商品房。鼓励房
地产企业投资建设或将存量商品
房和酒店式公寓作为人才公寓管
理经营。

第十条：申请范围及申请标
准。

(一)申报范围。根据《聊城市

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认定工
作实施细则 (试行 )》认定的第
一、二、三类人才且在我市工作
地没有住房的，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

1 .引进到我市企事业单位，
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劳动
(聘用)合同》的。

2 .来我市投资创业，在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在税务部门
办理税务登记并依法纳税的。

(二)申请标准。
1 .第一类人才，最大可申请

租赁16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
2 .第二类人才，最大可申请

租赁14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
3 .第三类人才，最大可申请

租赁120平方米左右的住房。
第十三条：租赁费用。
(一)房屋租金。经《聊城市引

进人才认定工作实施细则 (试
行)》认定的第一、二、三类人才免
费入住。经认定的第四类人才，适
当收取租金，计费面积以房屋的
建筑面积为准，计费基准价由物
价部门参照同地段商品住房市场
租金确定，前三年分别按基准价
的50%、65%、85%收取，第四年按
市场价收取。

(二)管理费。根据物价部门
核定标准执行。

(三)入住押金。由用人单位
按每人3000元缴纳，在入住登记
时交清，退租时返还。

(四)对于一、二、三类认定人
才，物业管理费实行定期预交的

办法，由用人单位每半年向人才
公寓物业管理单位缴纳一次。

(五)租赁期间产生的水、电、
燃气、暖气、有线电视、网络、生活
垃圾处理等费用自理，按有关规
定缴纳。

第十六条：经《聊城市引进人
才认定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认
定的第一、二、三类人才在聊城市
首次自购自有住房的，按照人才
层次给予购房补贴。

二、高端引才示范基地

和重点单位奖励扶持

第六条：对引才示范基地和
引才重点单位提供以下扶持：

(一)分别授予“聊城市高端
引才示范基地”、“聊城市高端引
才重点单位”称号，其中，“聊城
市高端引才示范基地”颁发标
牌，“聊城市高端引才重点单位”
颁发证书。

(二)对引才示范基地、引才
重点单位分别给予每年10万元、5
万元的引才扶持资金(对于管理
期内入选引才示范基地的引才重
点单位，按“就高”原则享受相关
政策扶持，管理期不变)，专项用
于本单位组织或参加的引才活
动，以及引进高端人才开展的创
新项目。

(三)市级举办的招才引智活
动和人才培训项目，重点向引才
示范基地和重点单位倾斜。引才
示范基地、引才重点单位自主举

办的引才活动，需党委、政府相关
领导对等参与的，由市县两级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优先予以协调。

(四)鼓励和支持引才示范基
地和重点单位参与市级重大科
技政策制定、科技发展规划、重
大技术创新对话咨询、重大科技
项目评审等活动。引才示范基地
和重点单位引进培养的优秀人
才可优先纳入各级党委联系专
家范围，对申报“山东省引进高
层次高技能人才服务绿卡”的重
点予以支持。

(五)优先支持引才示范基地
和重点单位申报各类技术创新
平台。

三、鼓励社会力量

引进人才资助细则

第三条：资助对象为在推介
顶尖人才、高端人才、急需紧缺人
才来我市创新创业起直接、关键
作用的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
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中介机构是具有人才事
务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公司；社
会组织是经我省相关部门认可的
海内外人才联谊组织、引才引智
工作站和人才协会等；个人是在
引进高层次人才中起直接关键作
用的自然人，不包含我市各级机
关企事业单位从事组织人事人才
工作的人员。

(二)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
个人通过提供信息、牵线搭桥、跟

踪服务、以才引才等方式，为我市
企事业单位至少成功推荐一名根
据《聊城市引进人才认定工作实
施细则》认定的第一、二类人才或
一定数量的第三类人才。

第四条：资助政策
(一)每年组织遴选不超过5

家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不超过
10名个人。其中对推荐引进第一
类人才的，一次性资助20万元；推
荐引进第二类人才的，一次性资
助10万元；推荐引进第三类人才
的，一次性资助2万元。

(二)对获资助的中介机构和
社会组织，公布为“聊城市社会
力量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先
进单位”。

(三)社会力量引才评选标准
原则上以评选年度新增引进人才
数量为依据。介绍引进的人才涉
及多个层次的，资助资金按最高
资助额度发放，不重复奖励；同一
名引进人才，对机构和个人不重
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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